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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86679246]1 任务由来及规划概述
[bookmark: _Toc86679247]1.1 任务由来
[bookmark: _Hlk55462185][bookmark: _Hlk117428708][bookmark: _Hlk119357029][bookmark: _Toc86679248]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江苏省加快推动工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南通及如东县工业经济持续稳步增长，区域经济活力竞相迸发，政策、资金、市场等各类要素汇聚。丰利镇工业集中区纳入《如东县“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方案》中的环境管控单元进行管理，在空间布局约束、污染物排放管控、环境风险防控、资源开发效率等方面对园区提出了更高的管控要求。为全力加快推进丰利镇高质量发展，推动丰利镇工业集中区协调发展，如东县丰利镇人民政府结合镇域规划，立足工业集中区良好基础，组织编制了《南通市如东县丰利镇工业集中区开发建设规划（2023-2035年）》，规划总面积为138.83公顷，包括工业集中区西区（原枫发工业集中区）、工业集中区东区（原丰利镇工业集中区）两个片区。
[bookmark: _GoBack]工业集中区西区（原枫发工业集中区）规划面积56.05公顷，位于镇区西侧，四至边界为：南至新建西线，北至五义河，东至家庙桥村31组中心路，西至老S225东侧90 m。
工业集中区东区（原丰利镇工业集中区）规划面积82.78公顷，位于镇区东侧，四至边界为：北至周桥中心河，南至丰东河，东至现状农田，西至新丰路。
丰利镇工业集中区地理位置见图1.1-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及南通市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的《关于在全市各级工业园区（集中区）实施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通知》（生态办发〔2019〕7号），如东县丰利镇人民政府委托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股份公司开展该项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评价单位在充分收集资料、现场踏勘、环境现状调查、广泛征询意见等工作的基础上，编制完成了《南通市如东县丰利镇工业集中区开发建设规划（2023-2035年）环境影响报告书》。
1.2 规划范围和期限
（1）规划范围
丰利镇工业集中区规划总面积为138.83公顷，包括工业集中区西区（原枫发工业集中区）、工业集中区东区（原丰利镇工业集中区）两个片区。
工业集中区西区（原枫发工业集中区）规划面积56.05公顷，位于镇区西侧，四至边界为：南至新建西线，北至五义河，东至家庙桥村31组中心路，西至老S225东侧90 m。
工业集中区东区（原丰利镇工业集中区）规划面积82.78公顷，位于镇区东侧，四至边界为：北至周桥中心河，南至丰东河，东至现状农田，西至新丰路。
（2）规划期限
本次规划期限为2023-2035年，现状基准年为2022年。
[bookmark: _Toc86679249]1.3 规划发展目标
[bookmark: _Hlk111732190][bookmark: _Toc86679250]高标准规划、高水平建设、高效率推进工业集中区建设。
到2025年，初步完善工业集中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和做强做大纺织、机械、橡胶和塑料制品产业；通过结构调整、优化，培育高端装备、新材料等新兴主导产业，构建工业集中区新的经济增长点；积极布局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智能通讯及电网装备、电子信息、交通运输设备、金属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农副食品加工业、新能源等一般产业。
到2035年，将丰利镇工业集中区建设成为“绿色低碳、产业集聚、科技创新”的现代化工业集中区。以创新型特色工业集中区建设为目标，围绕“纺织、机械、橡胶和塑料制品、高端装备、新材料”五大领域，提升集中区创新资源整合能力、自主创新能力，形成一批有具有竞争力的创新企业，将集中区打造成为辐射周边、具有较高影响力的创新型工业集中区。
1.4 产业定位
[bookmark: _Hlk68708253]规划主导产业：工业集中区以纺织、机械、橡胶和塑料制品、高端装备、新材料为五大主导产业。
[bookmark: _Toc86679251]1.5 基础设施规划
1.5.1 给水工程
丰利镇工业集中区内均规划集中供水，供水已纳入区域供水网络中，供水水厂为洪港水厂，规划规模为60万m3/d。工业集中区内规划给水管网为环形与枝状结合的形式，给水主干管以环形布置为主，支管形成枝状。
工业集中区西区规划给水管网主干管沿新建西路敷设，管径为DN400。次干管沿丰家公路敷设；工业集中区东区规划给水管网主干管由苴沿线给水管引入，管径为DN400，次干管沿其他道路敷，管径为DN200。
1.5.2 排水工程
规划区排水体制为雨污分流制，雨水采用分散就近排放的原则，自排为主、抽排为辅。规划雨水管网建设结合道路同步建设。
工业集中区污水管网沿主要道路铺设。污水经收集后，汇入苴沿线和新建西线的DN400~600市政污水管网，排入丰利镇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1.5.3 供电工程
丰利镇工业集中区规划供电线路主要为现状110 kV丰利变、如东县供电设施以及拟建220 kV丰利变电站。10 kV配电网采用环式主结线方式，电气上分片开环运行，优先考虑采用电力电缆埋地敷设，电力线路原则上以路东路南为主通道，在道路设计和施工中应考虑在条件允许情况下的地下电力电缆的通道，规划设计要求尽量利用原10 kV线路。
1.5.4 燃气工程
[bookmark: _Hlk111732344][bookmark: _Hlk111728053]丰利镇工业集中区规划范围内规划期末采用天然气。工业集中区燃气气源为洋口镇LNG气化站，由苴沿线和新建西线燃气管接入。
1.5.5 供热工程
[bookmark: _Hlk69372245]根据《如东县热电联产规划（2022-2025）》，丰利镇属于沿海经济开发区供热片区，由“如东洋口环保热电有限公司”进行集中供热。规划期，集中供热管网覆盖后，集中供热无法满足企业工艺需要且企业需要用热的，自建锅炉需采用清洁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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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86679252]2 规划协调性分析
[bookmark: _Toc86679253]2.1 与区域发展规划协调性分析
如东县丰利镇工业集中区的产业定位和发展方向与《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江苏省“十四五”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规划》、《江苏省“十四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如东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等规划要求相协调。
[bookmark: _Toc86679254]2.2 与用地相关规划协调性分析
工业集中区西区全部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内，工业集中区东区部分区域位于划定的城镇开发边界外，本次规划范围不占用生态保护红线。
工业集中区在实施过程中将严格按照“三区三线”的成果进行开发建设。对于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外的用地考虑实际开发现状，规划作为远景设想，在后续开发中，工业集中区应确保用地开发与丰利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一致。一般农用地严格履行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引进的项目确需占用耕地的，按照“占一补一”的原则及国家和地方的相关规定，通过土地复垦等措施，严格落实土地占补平衡政策，并依法办理相关手续后可将耕地转为建设用地进行开发利用。
[bookmark: _Toc86679255]2.3 与产业政策及规划协调性分析
[bookmark: _Hlk55464437]对照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2021年修订）》、《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2年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22年版）、《产业转移指导目录（2018年本）》、《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指南（试行，2022年版）》、《<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指南（试行，2022年版）>江苏省实施细则》，集中区的规划产业中重点发展的项目不含以上文件中的禁止、淘汰和限制类项目。
同时，如东县丰利镇工业集中区本轮规划的产业方向与《国务院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国发〔2021〕4号）、《南通市关于加大污染减排力度推进重点行业绿色发展的指导意见》（通办〔2021〕59号）、《如东县关于推进重点行业绿色发展的实施方案》等产业相关政策及规划相符合，集中区将积极推行高效能、低能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绿色生产模式。
[bookmark: _Toc86679256]2.4 与生态环境保护法规及规划协调性分析
如东县丰利镇工业集中区本轮规划范围不占用国家级生态红线，不涉及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
园区本轮规划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5〕17号）、《关于印发<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的通知》（环大气〔2019〕53号）、《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号）、《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2018年11月23日修订）、《江苏省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苏政发〔2015〕175号）、《江苏省长江水污染防治条例》（2018年3月28日）、《江苏省挥发性有机物清洁原料替代工作方案》（苏大气办〔2021〕2号）、《南通市“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通政办发〔2021〕57号）、《南通市关于加大污染减排力度推进重点行业绿色发展的指导意见》（通办〔2021〕59号）、《南通市2021年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计划》（通政办发〔2021〕16号）等相协调。

[bookmark: _Toc86679257]3 环境质量现状
[bookmark: _Hlk67211259]（1）环境空气
根据本次环境质量现状监测结果，监测期间NH3、H2S、甲苯、二甲苯、硫酸雾、氯化氢、甲醇、苯乙烯均能满足《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 2.2-2018）附录D其他污染物空气质量浓度参考限值要求，非甲烷总烃监测值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详解》中浓度限值标准要求，臭气浓度监测值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表1新扩改建项目厂界二级标准值。
（2）地表水环境
根据地表水环境质量现状监测结果，各监测点位所测各项指标监测值均可达到III类标准要求。
（3）地下水环境
根据地下水环境质量现状监测结果，监测期间，各监测点位所测各项指标监测值均可达到《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III类及以上标准要求。
（4）声环境
根据声环境质量现状监测结果，监测期间各监测点位的昼间、夜间噪声监测值均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中相应声环境功能区标准限值要求。
（5）土壤环境
根据土壤环境质量现状监测结果，监测期间所有监测点位各项指标监测值均低于《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第二类用地的筛选值和《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15618-2018）相应的筛选值。
[bookmark: _Toc86679258]4 环境影响预测结论
[bookmark: _Hlk55642365]（1）大气环境
规划期末园区排放的SO2、NO2、PM10、PM2.5的保证率日平均质量浓度和年平均质量浓度均符合二类区环境质量标准；非甲烷总烃、氨、硫化氢、甲苯、二甲苯等对区域及周边大气环境的浓度贡献值叠加现状监测值后，均能够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要求，不会改变周边的大气环境功能，对区域内大气污染物的影响可接受。
（2）地表水环境
从水量、水质角度分析，规划区产生的污废水具备接管可行性。通过外排水环境影响分析可知，规划区域废水正常排放的条件下，在落实相关整治措施的情况下，地表水环境影响可接受。
（3）地下水环境
正常情况下，在采取分区域防渗后，入区企业生产及生活污水不会对区内地下水水质造成影响。通过典型情景地下水环境影响预测，在园区某企业污水处理池防渗层发生开裂、老化等现象造成污水在无防渗条件的情况下，会在厂区及周边一定范围内污染地下水。
（4）声环境
根据声环境影响预测结果，园区规划末期声环境质量可满足功能区要求，园区应采取优化布局，加强对交通、工业生产、施工等噪声源的控制和监督等措施预防声环境污染，保证区内办公功能不受干扰。
（5）土壤环境
园区建成地块的工业企业在正常情况下对土壤环境基本无影响。只有当区内企业所使用的有毒有害原辅材料发生泄漏的情况下对泄漏点附近的土壤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一般对周边的表层土壤影响很小。危废暂存设施利用防渗结构阻止渗滤液中的污染物向周边土壤环境中迁移，正常情况下对周边土壤影响较小。在园区对固体废物临时堆放场所和运输途径严格管理，并做好区内总体绿化工作的前提下，园区建设对土壤环境影响较小。
（6）生态环境
园区现状开发程度已较高，后续发展过程中通过合理地规划与建设能在很大程度上减轻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基本维持生态环境质量。
（7）环境风险评价
园区主要风险事故的类型是危险物质泄漏、火灾、污水处理设施废水事故排放等，园在落实各项风险防范措施的前提下，环境风险可控。


[bookmark: _Toc86679259]5 规划方案综合论证
集中区本轮规划发展目标与《江苏省主体功能区规划（2011-2020年）》、《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南通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等要求相协调；规划发展产业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2021年修订）》、《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2年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22年版）、《产业转移指导目录（2018年本）》、《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指南（试行，2022年版）》、《<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指南（试行，2022年版）>江苏省实施细则》等要求相协调。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5〕17号）、《关于印发<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的通知》（环大气〔2019〕53号）、《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号）、《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2018年11月23日修订）、《江苏省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苏政发〔2015〕175号）等相关环境保护法规、政策及规划要求相协调。集中区本轮规划在发展目标、产业定位、产业发展规模、产业布局规划以及基础设施规划等方面具有一定环境合理性。
[bookmark: _Toc86679260]6 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1）大气
规划期，集中供热无法满足生产工艺需要且确实需要用热的，企业自建锅炉必须采用清洁能源。
工业集中区应优化园区能源结构，从源头削减大气污染物排放。严格禁止区内企业新建燃煤、燃重油等重污染燃料锅炉或工业炉窑，由于生产工艺需要自建锅炉的项目，应使用天然气、电等清洁能源，燃气等锅炉同时要求实施低氮燃烧改造以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4385-2022）要求。
加强现有企业废气污染控制。对布局分散、装备水平低、环保设施差的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排查，实施工业污染源综合整改工作，采取清洁生产改造、污染深度治理、限产限排、停业关闭等措施，确保各工业企业废气污染物达标排放。
改进工艺技术，更新生产设备，源头控制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的排放。严格执行国家涂料、胶粘剂等产品挥发性有机物限值标准，全面使用低VOCs含量的水性涂料、胶粘剂代替原有的有机溶剂、清洗剂等；加强VOCs末端控制，采用合理工艺对无法回收利用的有机污染物进行处理，减少VOCs排放；有效控制无组织排放，涂料、稀释剂、清洗剂等原辅材料应密闭存储，调配、使用、回收等过程应采用密闭设备或在密闭空间内操作，采用密闭管道或密闭容器等输送。
加大工业烟粉尘治理力度。园区应加大资金投入，做好环境日常监督及管理，切实强化工业烟粉尘治理效果，从烟粉尘产生源头入手，降低烟粉尘产生总量，加强末端控制。
严格落实大气环境准入条件，提高环保准入门槛，按照国家规定要求严格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加强开发建筑过程中建筑工地扬尘综合整治，将扬尘防治方案纳入建筑工地开工审批条件，确保实现“6个不开工”、“6个100%”，全面推行“绿色施工”。
跟踪督促重点信访投诉企业整改，确保投诉问题整改到位，并在后续管理中进一步加强对企业废气治理措施及废气监测情况、噪声治理措施的监督及检查。
（2）地表水
[bookmark: _Hlk55466886][bookmark: _Hlk55466993]严格控制项目准入条件，根据产业发展规划，优先引进用水量少且易处理的项目，严格控制对水环境有较大影响的项目进入区内。入区企业内部废水管理，各企业应按照清污分流、雨污分流原则建立完善的排水系统，确保各类废水得到有效收集和处理。鼓励企业实施清洁生产、采用先进生产工艺，减少废水污染物的产生。强化水环境升级治理，开展水环境综合整治，定期对集中区及周边的河流、沟渠进行全面清淤，并实施生态修复。加强集中区生活垃圾收集、转运系统建设。推进水资源节约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方案，合理利用河流地表水和雨水，提升企业节水能力和水平。
（3）地下水
区域内严格限制开采地下水，加强对区内企业废水排放的监管和工业固废的污染整治，严防废渣液渗漏污染地下水；加强地下水的监测，根据区域地下水流向、污染源分布情况及污染物在地下水中的扩散形式，将地下水污染应急纳入园区整体环境突发应急，一旦发现地下水污染事故，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采取应急措施控制地下水污染，并使污染得到治理。
（4）土壤
严格环境准入，防止新建项目对土壤造成新的污染。建议集中区建立新增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强制调查与备案制度，保障新增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对明确有污染风险的场地应开展场地修复工作，修复治理工程另行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强化未污染土壤保护，严控新增土壤污染。
（5）噪声
加强工业企业噪声污染的防治与管理；加强交通噪声污染的防治与管理；加强建筑施工噪声的防治与管理。
（6）固废
完善固体废物收集系统；加强工业固废的管理与处置；加强危险废物转移处置监管；强化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置。

[bookmark: _Toc86679261]7 公众参与方案
（1）公开环境信息的次数、内容、方式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息发布于2023年9月25日在南通市如东县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rudong.gov.cn/flz/gggs/content/47dd5475-e870-4270-966f-08fa00fb3669.html）公开发布，对如东县丰利镇工业集中区的基本概况和环评的主要工作内容作了介绍。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将通过南通市如东县人民政府网站公开发布，对如东县丰利镇工业集中区的情况和环评的主要工作内容作进一步介绍，并同时链接公布本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第二次网上公示期间，同步以张贴公告和报纸公示的方式收集评价范围内的公众代表对本规划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2）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次数、形式
公众参与的对象包括园区涉及的环境敏感目标，公众可在网上公示期间向实施单位、评价机构发送电子邮件、传真和信函等方式发表意见。


[bookmark: _Toc86679262]8 环境影响评价总结论
[bookmark: _Hlk67212760]南通市如东县丰利镇工业集中区开发建设规划（2023-2035年）与上层位区域发展规划、产业政策、生态环保相关规划、政策及方案基本相协调，规划配套基础设施完善，能够满足园区发展需求，规划实施对区域环境产生的影响有限，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分析，在严格落实本报告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风险防范措施、规划优化调整建议等前提下，影响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不会降低区域环境功能，南通市如东县丰利镇工业集中区依据本轮规划发展具备环境可行性。

[bookmark: _Toc86679263]9 联系方式
（1）规划实施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规划实施单位：如东县丰利镇人民政府
联系人：陶庆奇
联系电话：0513-84581038
（2）承担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规划环评单位：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股份公司
联系地址：南京市鼓楼区汉口路22号
联系人：袁工
联系电话：025-83686095
电子邮箱：rryuan@njuae.cn
